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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中海岸地區整體規劃概述 

一、 辦理緣由 

臺中市海岸線全長約41公里，由北而南有松柏漁港、五甲漁港、北

汕漁港、塭寮漁港、梧棲漁港、麗水漁港等六個漁港，以及國際商港臺

中港等，且海洋生態及漁業資源豐富，故臺中市海岸地區漁(商)產業、

自然生態環境、特色景觀風貌及人文發展歷史等各具特色，惟現實面臨

許多課題，例如缺乏較全面的海域空間使用規則，導致海岸地區發展失

衡、行政資源分散、生態環境遭受破壞、植栽綠化不易、傳統漁業發展

與成長日益受限、漁業作業人口老化、部分漁港使用率低落、部分空間

閒置、景觀遊憩資源未整體規劃。 

本計畫針對海岸地區未來的發展，提出整體規劃方向，落實市港合

作、帶動海岸地區發展之願景；透過海岸地區再造，加強環境景觀改

善、規劃完善公路系統及自行車路網、景點管理規劃、舉辦相關活動，

結合周邊人文設施及海岸生態景觀，活絡海岸地區經濟產業等，俾將本

市豐富的海岸地區資源發揮最大效益，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 海岸整體空間布局與發展構想 

（一）甲安埔海洋文化體驗區 

   透過漁港轉型發展，推廣水上遊憩，或結合周邊聚落，以當地生活

故事為亮點營造，如漁業捕撈、藺草編織等主題，或結合在地品牌如捷安

特及休閒農業區，打造觀光休閒產業，提升農漁村整體觀光產值動能。 

（二）河口生態觀察體驗 

   面對此豐富的自然資源，除嚴格保護及復育外，有限度的開放遊客

進入達到生態與休閒遊憩之間的平衡，及提升環境教育意識，並透過緩衝

帶設立、周邊土地使用限制調整、防風保安林建構等方式，達到自然生態

的保全。 

（三）港灣海洋娛樂城 

   以三井Outlet一年可吸引4、5百萬遊客前往之能量而言，聚集人潮

及發展新的旅遊商機之潛力無限。配合周邊遊憩景點發展系列遊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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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接駁轉乘系統與服務機能，創造旅客多元的港岸遊憩體驗。 

（四）大肚溪口生態綠廊 

   面對周邊臺中火力發電廠、關連工業區及烏溪沿線廢水排放之污染

威脅，此處應透過緩衝區劃設、土地使用限制、海岸林營造，或利用鄰近

臺電土地設立濕地淨水系統，逐步減緩污染威脅。 

 

圖1 海岸整體空間布局及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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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中海岸9大旗艦計畫 

依據各區域核心區塊特性與發展潛力，規劃三大策略發展區，分別

為：「海洋文化推廣核心－大安濱海樂園及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

「生態與環境教育核心－高美濕地」、「濱海娛樂與社區文化核心－三

井OUTLET及周邊地區」三大核心區域。冀望透過第一步：縫補觀光遊憩

斷點，打亮臺中海岸既有亮點；第二步：活化再生潛力據點，創造臺中

海岸新亮點等兩步驟，逐步提升臺中海岸地區觀光環境潛質，具體研提

本市海岸地區9大旗艦計畫，進行整體規劃整合相關部門公共建設資源，

分別提出觀光運輸網絡系統、聚落發展、空間活化再利用與觀光產業發

展配套規劃。 

圖2 臺中海岸9大旗艦計畫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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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海岸 9大旗艦計畫推動期程與涉及業務對應機關 

※註：由該水利主管機關依權責參酌優先推動辦理。 

  

分項計畫 行政區 
推動期程 涉及業務對應機關 

短期 中期 長期 主要 次要 

1.松柏衝浪基地計畫 大甲區    觀旅局 海資所、運動局 

2.雙寮生態綠洲計畫 大甲區    農業局  

3.五甲水上遊憩計畫 大甲區    海資所 觀旅局、運動局 

4.大安濱海樂園設施改善

(A)及北汕溪生態整治

計畫(B) 

大安區    
(A) 風 管 所 

(B) 水 利 主

管機關(註) 

觀 旅 局 、 海 資

所、建設局、三

河局 

5.媽祖文化園區空間營造

計畫 
大安區    風管所 

建 設 局 、 三 河

局、觀旅局 

6.鷺鷥林秘境營造計畫 大安區    農業局  

7.高美聚落環境營造計畫 清水區    都發局 

農 業 局 、 經 發

局、建設局、文

化局、交通局、

觀旅局 

8.臺中港環港交通計畫 
清水區 

梧棲區 
   海資所 

港務公司、台鐵

局、航港局、三

井、臺中港引水

人 

9.大甲鐵馬路徑營造計畫 
大甲區 

大安區 
   觀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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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大旗艦計畫內容 

(一)松柏衝浪基地計畫(大甲區/主要:觀旅局、次要:海資所、運動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衝浪活動在此發生，周邊缺乏相關服務機能，無

法確保水上活動安全；周邊土地為非都市計畫地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土地使用分區與發展不符。  

2. 發展構想：提供安全的水上活動場域、連結松柏漁港既有設施(停車

場、魚貨多功能集貨場)與帶動周邊資源並兼顧海岸環境維護及提供

海岸季節性特色活動；用地變更為遊憩用地、補充建設基礎服務設施

(遊客/衝浪中心、停車場、沖洗淋浴、公廁、景觀步道及平台等)、引

進民間資源、淨灘活動與海灘環境維護、防風林建置等。 

3. 推動執行：松柏漁港衝浪基地必須配合水域資源環境規劃遊憩活動

範圍、種類及開放時間，及完善的陸域服務設施相輔相成，觀旅局

112 年度針對松柏漁港衝浪基地水域及陸域分別進行專業評估。 

(二)雙寮生態綠洲計畫(大甲區/主要:農業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公有土地閒置未妥善利用、周邊景點與既有動線

等未能串聯相互配合。 

2. 發展構想：以環境韌性及濕地生態性為優先，防風林及林下散步空

間建置，連接大甲環保復育公園等周邊景點；濕地生態公園營造，設

置賞鳥亭、木棧道、解說牌等設施，以干擾最少的方式，達到生態觀

察及調查、解說教育及學術研究的相關目的；推廣友善農作及周邊社

區導覽，並鏈結周邊資源如休閒農場活動、社區導覽等相結合，豐富

活動的類型與周邊旅遊的深度。 

3. 推動執行：大甲區環保復育公園東側土地，建議設置賞鳥亭、木棧

道、解說牌等設施，由土地權管機關評估需求後執行(國有財產署及

本府地政局)，涉及生態保育專業諮詢事宜，由農業局配合協助。 

(三)五甲水上遊憩計畫(大甲區/主要:海資所、次要:觀旅局、運動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漁港低度使用，中央亦不再逐年補助清淤；港內

風浪穩定，水上活動近年在台灣流行發展，活化成為臺中水上遊憩推

廣基地，目前有相關業者於漁港及周邊沙灘引入沙灘車等遊憩活動增

加漁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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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構想：建置水上遊憩推廣基地；推動五甲莊地方創生；連結南

側大安濱海樂園、大安媽祖文化園區形成完整遊憩鏈。 

3. 推動執行：漁港已無法改善漁業作業環境，將輔導漁船(筏)遷籍，

調整漁港計畫，由海資所配合觀旅局規劃遊憩設施需求輔導漁筏轉籍

至塭寮及松柏漁港。 

(四)大安濱海樂園設施改善及北汕溪生態整治計畫(大安區/主要:風管所、

水利主管機關、次要:觀旅局、海資所、建設局、三河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大安濱海樂園為臺中海岸觀光重要親水場域據點，

周邊可串連大安媽祖文化園區、海墘老街、龜殼生態公園等景點，而

北汕漁港位於北汕溪出海口，與大安濱海樂園相鄰，為低度使用漁港，

水質污染極需改善。 

2. 發展構想：提升大安濱海樂園相關水岸遊憩服務設施品質、維護堤

防外老舊與損壞設施，改善並強化原有平台、堤頂步道及休憩廊道及

沖洗等設施；改善北汕溪硬式堤防，以生態化水岸手法，利用自然拋

石護岸、水生植物淨化水質；強化北汕路兩側綠地，提升居民與水岸

的關係。 

3. 推動執行：觀旅局於 112 年初爭取交通部觀光局前瞻建設計畫，以

預算新臺幣 3,000 萬元進行大安濱海樂園北園設施優化改善，為重新

打造成為遊憩亮點，提升大安濱海地區旅遊服務品質及遊憩多元性，

本工程預計 113 年底完工。 

(五)媽祖文化園區空間營造計畫(大安區/主要:風管所、次要:觀旅局、建

設局、三河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園區內景觀工程尚未建置完善，園區機能再調整。 

2. 發展構想：建置防風林景觀區；停車場綠化及景觀廁所設立、內部

空間建議配合臺中市積極推動自行車運動政策，設立五星級自行車驛

站，提供自行車休憩空間、補給空間、廁所等設施服務。 

3. 推動執行：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完成基座建築後，周邊景觀尚未完

成，尚未營運開放，在兼顧生態、防災與環境美質的條件下，完善園

區周邊景觀，並配合觀旅局辦理 OT 委外經營與開放，提升海線地區

新亮點。 

(六)鷺鷥林秘境營造計畫(大安區/主要: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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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概況與課題：防風林路徑不明確，不易親近；應以生態保育為

重，避免大型開發擾動，適度的發展低干擾的遊憩活動，如賞鳥、散

步等。 

2. 發展構想：鷺鷥林入口意象營造(如賞鳥亭修繕整理)；提供服務機

能(廁所、沖洗設備等)；建置防風林下散步道，休閒散步及作為防風

林生態觀察、環境教育路徑，盡量避免過於深入防風林核心生態熱點

區域，以免人為活動對於生態的干擾，於適當地點設立賞鳥小屋降低

擾動；濱海沙灘環境整理及海灘藝術。 

3. 推動執行：打造鷺鷥林入口意象，於賞鳥亭旁空間設立廁所，引入

水電設施，以提供基礎的服務機能等，由土地權管機關(鷺鷥林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管理之保安林，入口起點土地管理機關為經濟

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賞鳥亭則坐落於國有財產署所管理土地)綜合

評估需求後執行，如涉及生態保育專業諮詢事宜，由農業局配合協助。 

(七)高美聚落環境營造計畫(清水區/主要:都發局、次要:農業局、經發局、

建設局、文化局、交通局、觀旅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高美濕地豐富生態、夕陽美景及風力產業地景，

吸引大量遊客湧入，因土地所有權多為私地，而缺乏管制及良好規劃，

致濕地周邊公共服務機能及景觀品質待改善、人潮及車潮造成濕地生

態保育問題、既有農地遭受分割或轉用。 

2.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1) 高美溼地生態保育區：保留、保存與復育濕地生態為重，限制高度

開發行為。 

(2) 水綠緩衝區：水圳保留，兩旁增加綠化，得沿溝圳規劃逛遊路徑，

作為社區旅行的遊程，擴大遊憩範圍與類型。 

(3) 高美濕地遊客中心及高美燈塔園區設置遊客教育解說據點，提供完

善解說導覽服務、培養專業導覽人員。 

(4) 聚落文化保存核心區：保留保存老厝及信仰文化，老厝修復再利用、

廟宇保留美化。 

(5) 遊憩發展核心區：提供公共設施(人行道、單車道、綠帶、廣場、

接駁站等)、訂定準則與規範。 

3. 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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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調整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部分，都發局已納入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變更及研訂土管規定，另有關社區培力、社區意識

凝聚、里海意識養成等，都發局正辦理系列工作坊以及社區導覽解

說人力培訓；另配合周邊綠帶，經發局正辦理規劃景觀休憩之景觀

餐飲建築。 

(2) 高美濕地前自 105 年起召開多次府內跨機關會議，各局處均已完成

各項重要建設及業務分工並建立標準推動流程，目前各機關均按權

管持續辦理並趨於穩定，如濕地木棧道管理及導覽(農業局)、高美

旅服中心暨體驗館委外經營(建設局)，交通疏導(交通局及警察局)，

高西段景觀餐飲建築工程(經發局)及高美濕地行銷宣傳(觀旅局)等，

後續倘有重要事項須進行府內跨機關橫向協調時，再由各主責機關

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府內跨機關研商會議。 

(八)臺中港環港交通計畫(清水、梧棲區/主要:海資所、次要:港務公司、

台鐵局、航港局等) 

1. 基地概況與課題：遊憩據點分散缺乏連結；臨港鐵路缺乏景觀與規

劃；臺中海洋館開幕帶來契機。 

2. 發展構想：臨港鐵路綠廊擇定重要節點空間優先營造地景公園、綠

覆率提升、配合臺中港務分公司於 20A、20B 碼頭設立遊艇港之構想，

與梧棲漁港娛樂漁業漁船碼頭各設立上下船站點，成為三井 OUTLET

至梧棲漁港的臺中港港內接駁動線，並結合港務公司於梧棲漁港老舊

建物重建工程，重新形塑梧棲漁港碼頭區水岸空間。  

3. 推動執行：涉及台鐵、港務公司、航港局等相關單位權責，後續由

府內相關單位將持續協調。 

(九)大甲鐵馬路徑營造計畫(大甲、大安區/主要:觀旅局) 

1. 基地概況與課題：建構自行車友善環境、景點串聯與故事路徑營造。 

2. 發展構想：透過自行車道建構串聯成環狀旅遊路線、景點串聯及路

線選定、自行車道形式及設置原則、132 縣道故事路線營造、自行車

服務設施及服務據點建構，以自行車旅遊方式體驗海線秘境。 

3. 推動執行：觀旅局正進行初步規劃，包含路線現況調查、周邊資源

盤點等，以建構友善的自行車騎乘環境，並串聯海線重點觀光節點，

提升整體觀光遊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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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大旗艦計畫辦理情形 

相關局處單位推動執行之最新辦理情形如表2。 

表 2  9大旗艦計畫辦理情形 

分項計畫 最新辦理情形 

1.松柏衝浪

基地計畫 

(觀旅局) 

松柏漁港衝浪基地必須配合水域資源環境規劃遊憩活動範圍、種類

及開放時間，以及完善的陸域服務設施相輔相成，觀旅局 112 年度針對

松柏漁港衝浪基地水域及陸域分別進行專業評估，說明如下： 

1. 水域遊憩活動專業評估：112 年自籌經費新臺幣 50 萬元，委託專業

顧問公司於 8 月起，針對大甲松柏漁港北堤海域水環境評估暨遊憩

活動之基礎資料進行蒐集及分析、規劃該水域適合之水域遊憩活動

項目、範圍、時間進行風險分級，預計於 113 年 3 月底前完成水域

遊憩活動評估報告。此外，已爭取到海洋委員會 113 年補助款新臺

幣 95萬元，將持續針對松柏漁港北堤水域安全防護機能設施進行整

體規劃，提昇松柏漁港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2. 陸域服務設施專業評估：112 年 7 月起進行初步評估，對週邊環境

調查、土地盤點及衝浪基地陸域部分進行規劃，並瞭解既有衝浪活

動現況，預計於 113 年 3 月底前完成評估作業；後續將配合水域整

體評估結果，研議透過衝浪相關服務設施，設置包含沖洗淋浴設

施、公廁、停留空間等，以推動未來松柏漁港周邊衝浪活動發展及

提升觀光遊憩品質。 

2.雙寮生態

綠洲計畫 

(農業局) 

大甲區環保復育公園東側土地，建議設置賞鳥亭、木棧道、解說牌

等設施，由土地權管機關評估需求後執行(國有財產署及本府地政局)，

涉及生態保育專業諮詢事宜，由農業局配合協助。為提供當地生態保育

資料，農業局委託專業生態團體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辦理 112 年度之

「臺中市大安區南埔鷺鷥林與大甲區環保復育公園鳥類資源調查計

畫」，調查紀錄 2 處所發現的鳥類種類及數量，未來可作為相關部門後

續棲地管理之參考。 

3.五甲水上

遊憩計畫 

(海資所、觀

旅局) 

1. 漁港已無法改善漁業作業環境，將輔導漁船(筏)遷籍，調整漁港計

畫，海資所配合觀旅局規劃遊憩設施需求輔導漁筏轉籍至塭寮及松

柏漁港。 

2. 本府農業局於 93 年 5 月正式公告五甲漁港區域範圍，並於 106 年 9

月 30 日中市農海管字第 10600317601 號函公告五甲漁港水域範圍禁

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本案將俟本府農業局完成該漁港轉型可行性

評估，並廢止上開公告後，觀旅局將配合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辦理相關公告。 

4.大安濱海

樂園設施改

善(A)及北汕

溪生態整治

計畫(B) 

(風管所) 

觀旅局於 112年初爭取交通部觀光局前瞻建設計畫，以預算新臺幣 3,000

萬元進行大安濱海樂園北園設施優化改善，預計改善設施包含：北汕海

堤外既有廣場平台維護整建、堤岸整體結構優化，以提升北園海岸親水

需求及安全性，同時結合在地候鳥、蟹類等生態意象設施，凸顯在地潮

間帶特性生態特色，採濕式紙模壓花地坪生態拓印工法進行廣場的改

造，未來將在地文化結合環境教育進行推廣，以發揚大安生態保育的重

要性；另以融入大安海岸線絕美的夕陽景緻設計的互動式雕塑設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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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 最新辦理情形 
合造型意象座椅，連結大安港「海翁窟港」的歷史脈絡，重新打造成為

遊憩亮點，藉以提升大安濱海地區旅遊服務品質及遊憩多元性，本工程

預計 113 年底完工。 

5.媽祖文化

園區空間營

造計畫 

(風管所) 

1. 媽祖雕像：目前捐贈單位前於 110 年 5 月 14 日提送本案雕像捐贈計

畫，經本府於 111年 2月 21日、111年 9月 16日及 112年 4月 28日

共召開 3 次諮詢會議，捐贈單位已依據各次會議決議修正捐贈計

畫，本府業於 112 年 7 月 31 日同意備查該捐贈計畫，目前捐贈單位

設計中，後續將依序辦理雜照申請及施工等作業，預計 114 年底完

成雕像。 

2. 大安港媽祖園區周邊景觀工程：為因應本市園區短期活化及未來營

運需求，觀旅局爭取市府第二預備金新臺幣 2,500 萬元辦理「大安

港媽祖園區周邊景觀工程」，為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進行第一期改

造，整建主建物周邊環境搭配之基礎設施，以滿足未來媽祖文化園

區營運移轉前，短租廠商之營運服務設施需求，整建內容包含：進

行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主建物周邊入口廣場改善、南園停車空間優

化改善、增設機車、大客車停車空間、停車場照明優化等，並針對

遊客於停車場下車後前往主建物之行進動線進行優化，建置步道串

聯媽祖園區基座建築與南園停車場等，改善後將可滿足營運廠商及

在地需求，本工程預計 113 年初完工。 

3. 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委外經營： 

(1) 短期活化：觀旅局正辦理園區建物短期租用部分空間上網公告招商

事宜，再配合觀旅局於園區辦理之活動及行銷宣傳，並廣邀文創單

位進駐園區策展，同時開放民眾團體預約導覽，以利整體園區維持

活化。 

(2) 長期營運：觀旅局正以促參方式評估委外經營中，並以112年底完

成可行性評估報告、113年完成招商為目標。 

6.鷺鷥林秘

境營造計畫 

(農業局) 

1. 打造鷺鷥林入口意象，於賞鳥亭旁空間設立廁所，引入水電設施，

以提供基礎的服務機能如廁所、洗手洗腳等。建議由土地權管機關

(鷺鷥林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管理之保安林，入口起點土地管

理機關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賞鳥亭則坐落於國有財產署所

管理土地)綜合評估需求後執行，如涉及生態保育專業諮詢事宜，由

農業局配合協助，目前尚未收到有關單位之確認需求。 

2. 為提供當地生態保育資料，農業局委託專業生態團體社團法人台灣

野鳥協會辦理 112 年度之「臺中市大安區南埔鷺鷥林與大甲區環保

復育公園鳥類資源調查計畫」，調查紀錄 2 處所發現的鳥類種類及

數量，作為相關部門後續棲地管理之參考。 

7.高美聚落

環境營造計

畫(都發局、

經發局、觀

旅局) 

1. 涉及調整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部分，臨美堤街一側設立 15M 防風林綠

帶空間調整為園道用地，而鄰近木棧道一側劃設為遊憩服務用地，

以建設接駁站為主，都發局已納入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變更及研訂土管規定；社區培力凝聚社區意識、老厝保留，都發

局於 112 年度獲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補助辦理「112 年度臺中市高美

地區里海社區及海洋文化推廣計畫」，就社區培力及里海意識的養

成，辦理系列工作坊、社區導覽解說人力培訓等；配合周邊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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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 最新辦理情形 
經發局規劃景觀休憩之餐飲景觀建築。 

2. 高美濕地前自 105 年起召開多次府內跨機關會議，各局處均已完成

各項重要建設及業務分工並建立標準推動流程，目前各機關均按權

管持續辦理並趨於穩定，如濕地木棧道管理及導覽(農業局)、高美

旅服中心暨體驗館委外經營(建設局)，交通疏導(交通局及警察

局)，高西段景觀餐飲建築工程(經發局)及高美濕地行銷宣傳(觀旅

局)等，後續倘有重要事項須進行府內跨機關橫向協調時，再由各

主責機關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府內跨機關研商會議。 

3. 為加強行銷宣傳高美濕地，觀旅局已於 111年 8月 19日架設高美濕

地全天即時 4K觀賞影像，同時於臺中觀光旅遊網露出高美濕地木棧

道、高美濕地遊客中心及高美海堤自行車道等知名景點旅遊資訊；

112 年 9 月亦於韓國「亞太城市旅遊振興機構」總會期間宣傳高美

濕地優質旅遊環境，後續更將於 10月底至日本大阪國際旅展持續行

銷宣傳，以利提升高美濕地整體休憩品質。 

8.臺中港環

港交通計畫 

(海資所、港

務公司、台

鐵局、航港

局等) 

臨港鐵路綠廊營造(地景公園營造及綠覆率提升)、三井 OUTLET至梧棲漁

港水上接駁、梧棲漁港水岸空間改善，涉及台鐵、港務公司、航港局等

相關單位權責，後續由府內相關單位將持續協調。 

9.大甲鐵馬

路徑營造計

畫(觀旅局) 

觀旅局正進行初步規劃，包含路線現況調查、周邊資源盤點等，路線全

長約 28.7 公里，將視年度經費設置導覽解說系統及路線指標系統，以建

構友善的自行車騎乘環境，並串聯海線重點觀光節點，提升整體觀光遊

憩品質。 

 

參、 臺中海洋生態館興建進度（觀光旅遊局） 

一、 場館基地範圍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佔地約2.25公頃，位於「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中

「港埠專用區」之「觀光遊憩商業區」，基地位於臺中市清水區海濱段

臨港小段2211-2及2220-1地號等2筆土地，建築面積約3,515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約12,57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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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基地周邊現況圖 

二、 規劃設計構想 

外觀以大甲溪岩石為設計構想，連結當初臺中港建港，其基石由大

甲溪岩石所組成之歷史，符合在地故事性及特色。建築物主體意象以從

大甲溪的塊石到港灣的礁石，默默的訴說時代的變遷，見證了臺中港的

興起，未來將能成為臺中港區地標性建築物，達成吸引觀光人潮湧入之

亮點。 

 

圖4 建築物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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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全區配置圖 

三、 計畫推動辦理情形 

（一）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包含「白海豚生態館興建工程」及「臺中市海

洋生態館基本營運設施興建工程」等，說明如下： 

1. 「白海豚生態館興建工程」於107年7月24日完工，108年5月10

日完成驗收。 

2.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基本營運設施興建工程」由本市新建工程

處代辦，於110年8月9日決標、110年9月20日開工，主要施作項

目包含主建物裝修及結構加強工程、室外照明設施工程、戶外

機房工程、海淡水儲存槽工程、海淡水給排水管路工程、廢海

水處理設施及黑潮展示缸設施設備設置工程等，本工程截至112

年9月22日止，進度為95.82%，刻正施作水族工程工項，續將辦

理運轉測試作業；另為加速整體計畫進程，採部分竣工點交，

以利OT廠商即早進場，並以112年12月底全案完工、113年1月底

完成維生系統運轉測試為目標。 

（二） 促參OT案 

1. 依「臺中市海洋生態館營運移轉(OT)案」投資契約約定OT廠商

期初投資金額3.8億元之展示裝修工程須為「臺中市海洋生態館

基本營運設施興建工程」案現況點交後一年完成，為避免二次

施工問題，縮短後續裝修展示工程期程、符合地方期待及早開

館營運並基於公共利益考量等，加速推動臺中市海洋生態館整

體計畫進度，觀旅局與OT營運廠商協調於各樓層分段查驗後，

進場配合施工，目前OT廠商已陸續開始辦理室內裝修工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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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工程、水族工程等工項進場作業。 

2. 促參OT案營運規劃 

契約期間 
108年4月3日完成簽約 (自契約簽訂日起至132年12月31

日止，含籌備期間、裝修期間、營運期間)。 

裝修期間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基本營運設施興建工程案完成全部現

況點交之日起至營運開始日止，預計點交後約一年。 

營運期間 自營運開始日起至132年12月31日止。 

優先定約 
以一次為限，其延長期限不得逾原投資契約期限，惟以

甲方申請取得本案用地續租權利之期限而訂。 

3.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空間設施規劃展示（後續場館整體空間設施

規劃內容，仍應以未來OT廠商規劃為主） 

 

 

 

場
館
空
間
設
施
規
劃
內
容 

樓層 展示規劃內容 樓地板面積(m2) 展區面積(m2) 

1F 
大廳服務區、水族展示
區(大洋缸展示區)、禮

品區 
3,279.86 1,508.0 

2F 
水族展示區(珊瑚展示

區、特展區等) 
2,691.22 2,010.3 

3F 
水族展示區(大甲溪流域
展示區、水母展示區等) 

3,359.24 2,663.7 

4F 
水族展示區(河口濕地展

示區、餐廳等) 
2,519.39 1,439.3 

5F 
咖啡/輕食區、屋頂平

臺、屋頂花園 
691.04 0 

屋突 - 29.26 0 

合計 12,570.01 7,6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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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促參OT案營運期程規劃 

 

 

 

 

 

 

 

四、 結語 

（一） 臺中市海洋生態館位處臺灣中部地區，因鄰近梧棲觀光漁港且腹

地廣闊具發展潛力，加上又鄰近大臺中都會區與交通易達性等不

僅可串連中部濱海地區海岸線休閒觀光魅力景點（例如：高美濕

地、大安濱海樂園、梧棲觀光漁港、三井OUTLET PARK等知名景

點），推廣一日遊程或二日遊程等深度旅遊或發展多樣化之行程，

以滿足不同旅客需求，帶動海線觀光旅遊人潮，提升周邊地區經

濟產值。為加強觀光行銷宣傳，亦可結合旅行社、學校、社區活

動、旅展、觀光推廣活動等推廣行銷生態旅遊，以提振濱海地區

觀光產業及促進海線觀光發展。 

（二） 藉由臺中市海洋生態館展示海洋活體生物展覽模式，將吸引更多

觀光人潮，現委由民間專業廠商專責經營管理方式，透過相關活

動策略及周邊觀光景點合作之關係，以吸引不同客群來源，並針

對不同客群的個別所需，建置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及營造不同之主

題活動，更有效提高未來場館營運，爾後更可結合各國中、國小

乃至大專院校之教學觀摩活動，充分發揮臺中市海洋生態館賦予

國人推廣生態保育之期望。 

肆、 總結 

本計畫自海岸地區資源的盤點、發展歷史脈絡的梳理，以及政策與

重要建設的彙整，提出以「濕地。夕陽。海洋文化 窺探臺中海線極境」

132.12.31 預計 113.1 預計 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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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願景，並劃定3大核心與9大旗艦計畫，並相互串連成啟動海線翻

轉的SWITCH開關，期望透過計畫能提升海線景點品質、達到生態與永

續發展並透過深度旅遊帶動在地認同與發展。 

就案內研提之9大旗艦計畫，依據執行計畫分為短中長期與其對應辦

理機關，目前已將成果報告書發送市府相關機關，後續由市府相關機關

整合行政資源，作為推動執行計畫、納入年度施政目標之參考，以優先

編列預算或爭取經費據以推動，以使海岸地區豐富之海洋資源發揮最大

效益，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